
    明志科技大學 
規章編號 

A060020005 

 

 

 

 

 

 

 

 

 

 

 

 

預算分配辦法 

 

 

 

 

 

 

 

 

 

 

 

 

 

制定部門：明志科技大學會計室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11 日 修訂 



 

 

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修訂記錄： 

100 年 11 月 01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編訂 

103 年 09 月 16 日校長核定(配合研究所改名碩士班統一簽核) 

103 年 09 月 16 日校長核定(配合國科會改名科技部統一簽核) 

104 年 04 月 07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106 年 07 月 11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著作權人:明志科技大學  



1 

預算分配辦法 

預算分配辦法 

100.11.01校務會議制訂 

106.07.11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預算經費之分配符合校務發展之重點與方向，以有

效推動本校中長程發展，各部門依其重點發展特色及零基預

算精神進行預算編列，特訂定「預算分配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預算編列原則 

一、 各部門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概算下學年預算經費，包含一

般例行性經費、各項補助計畫經費、特殊預算及重大工程

等之各項預算項目，預算分配結構如附圖。 

二、 編列預算時，參考去年所核定之經常性支出預算及前年實

際所發生經費，綜合考量編列預算。 

第三條  編列基準 

一、 一般資本門預算 

(一) 土地及新擴建工程預算： 

購置土地及新建工程所需預算，依核決權限呈報董事長

核准編列。 

(二) 重大修繕工程預算： 

百萬元以上重大修繕工程等預算額度，由各部門視需要

提出申請，並經預算審查呈准後編列。 

(三) 全校儀器設備、事務設備及電腦軟體預算： 

依學校中長程計畫發展需要性編列。 

(四) 圖書視聽預算： 

由圖書委員會依計畫需求編列。 

二、 一般經常門預算 

(一) 人事費預算： 

由人事室依據正式編制教職員工人數及本俸以年成長

率 (晉級、升等)編列薪資、退撫、福利及獎金等支出。 

(二) 業務費(不含電費)及維護費: 

1. 由會計室參考去年預算數及今年度預算編列原則規劃

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各部門以不超出去年預算

數為原則。 

2. 若因特殊需求超過其規定之比例，須於預算審查時提

出說明，審查通過後編列。 

(三) 全校電費之預算： 

由總務處參考實際用電數、金額及台電公告電價調整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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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參照各部門用樓地板面積編列預算。 

(四) 獎助學金預算(不含教育部補助款)： 

以不超出預估學雜費收入之 5%為原則。 

1.獎學金預算額度以3.5%為限。 

2.助學金預算額度以1.5%為限。(不含宿舍優惠收費助學金) 

三、 推動校務重點特色發展計畫之預算 

(一) 校務重點特色發展之計畫： 

為邁向亞太地區重點領域之創新與應用研究領航者之策

略目標，協助學院逐步建立與深耕重點特色，由各學院

依據研發或教學特色自行提出、直接推薦或組成委員會

遴選代表團隊提交計畫並經由校內適當行政程序審議通

過；或由校長得視學校發展重點要求學院提交計畫。 

(二) 推動產學合作專案計畫 

預算統由研究發展處編列，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核，用

以推動本校產學合作重點計畫。 

四、 校外獎勵補助經費預算 

(一) 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由研究發展處統籌分配及

規劃。各部門依其發展提出申請，並由「教育部整體發

展經費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分配資本門及經

常門之預算。 

(二) 教育部、科技部、產學合作及其他各項補助款經費由計

畫主持人或業管部門統籌規劃分配，其預算依計畫主持

人隸屬系所或業管部門之部門編列，若該計畫有共同主

持人不可重複編列預算；若屬多年期計畫者，可依核定

函編列預算及依學年度預計發生數編列。 

五、 校外經費之配合款預算 

獎勵補助款或各項計畫之配合款總額度，以不超過教育部 

或其他政府機關規定學校配合款比例為原則。 

第四條  編列流程 

    一、一般資本門預算 

(ㄧ)各部門之資本門項目須配合部門中長程發展計畫編列，並

經部門相關會議討論及排列優先序。 

(二)規劃列入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項目，由研究發展處彙

整，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二、一般經常門預算 

各部門依中長程發展計畫提出下學年度預算需求，經系、院、 

校逐級檢討審查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全校編列之總預算金額由會計室彙總後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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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預算執行 

一、 全校預算編列完成後，各單位於新學年度起依循預算執行進

度進行支用與控管。 

二、 新學年度未開始前，如為配合學校政策或計畫執行需提早辦

理新學年度預算請購作業，須於董事會審查通過後始可執

行。 

第六條  預算流用 

一、 跨學年度預算無法辦理預算流用，若因原學年度預算項目未

支用，遞延至新學年度時，須於新學年度重新編列預算；若

預算不及編入新學年度，則以特簽至校長核准後執行。 

二、 支用預算經費不足或未編列預算項目需支用者，始可辦理經

費流用，惟資本門、經常門預算之間，不可相互流用。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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